
GCP 免费检验检查系统及 GCP 随访病例使用指南

一、GCP 免费检验检查系统

1、受试者建档

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，根据受试者个人信息（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出生年月日、

家庭住址、联系电话等）进行受试者建档，创建 GCP 就诊卡号。GCP 就诊卡号的设置规律为：

院内项目编号（选取阿拉伯数字字段）+受试者编号（001-999）。受试者建档由机构办公室完

成。

2、GCP 受试者挂号

挂号方式有两种：住院部移动查房电脑诊间挂号(仅限 PI 工号)和门诊收费窗口挂号

诊间挂号步骤:医生门诊工作站→诊间挂号→输入 GCP 就诊卡号→选择“8、宁波市通用就

诊卡”→双击“读卡”→结算病人性质选择“GCP 临床试验”



门诊收费窗口挂号步骤：输入 GCP 就诊卡号-结算病人性质选择“GCP 临床试验”→勾选

“GCP 优惠”→挂号科室选择“GCP 项目（普通）”

3、接诊受试者

研究医生接诊受试者，并为受试者开具检验检查，此过程与平时接诊患者一致。

4、结算

研究医生在结算界面中“GCP 项目”下拉选项中，正确选择该受试者所对应的院内 GCP 项

目编号,点击“诊毕”，实付金额为零。

注意：GCP 免费检验检查系统目前只适用于门诊系统，住院受试者的检验检查尽量开在门诊系

统中，其他住院费用结算需办理临时自费卡，先行垫付后向机构报销，不得使用医保卡！！！



二、GCP 随访病例

对于受试者无法来院挂号（如筛败、脱落、生存随访、电话随访等情况）和前一次病例记

录有书写错误的情况，需要研究者书写 GCP 随访病例。

使用条件：仅针对有 GCP 就诊卡号，且已使用该卡号挂号的受试者，无需挂号，即可书写

病例。

注意：GCP 随访病例只做文字记录，不可开具检验检查！！

使用步骤：根据门诊号（由之前使用 GCP 就诊卡号挂号后产生的）搜索该受试者→“创建

病历”→“常用模板”→“GCP 随访模板”→书写 GCP 随访病例→诊毕


